
更正重印件，以此为准。

- 1 -

荔浦市教育局文件

荔教〔2023〕11 号

荔浦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3年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各股室、二层机构、各学校：

现将《荔浦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3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

作的通知》下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荔浦市教育局

2023年 6月 19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荔浦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年 6月 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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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浦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3年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各义务教育学校（含民办）：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实施意见》（桂发〔2019〕31号）、自治

区教育厅《关于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意见》（桂教规范

〔2020〕2号）、《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工作的通知》（桂教基教〔2023〕35 号）和《桂林市教育局关于进

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市教规范〔2020〕4

号）等文件要求，经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现就做好我

市 2023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和要求

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工作。各

学校要在深入调查、科学预测、认真研判的基础上，加强宣传引导，

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稳妥推进招生入学工作，有效缓解“入学难”和

“择校热”问题，消除起始年级大班额，实现免试就近入学、规范有

序入学的目标，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对教育改革发展的获得感和对政

府工作的满意度。

二、工作原则

（一）坚持免试入学。免试入学是法律赋予适龄儿童少年接受

义务教育的权利，所有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都要严格遵守这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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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得以任何形式选拔生源。

（二）坚持就近入学。市教育局按照全市人口数量和分布状况、

学校布局、学校规模、交通状况为义务教育学校科学划定服务片区

范围，确保适龄儿童少年就近（或相对就近）入学。

（三）坚持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同

步信息登记、同步报名、同步录取，任何学校不得提前开展招生工

作。公办学校要承担义务教育“兜底”招生任务，确保每一名符合入

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四）坚持公正公开。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公

开招生方案、招生计划、招生范围、招生程序、报名条件、录取结

果、咨询方式，充分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招生入学工作公平、公正、

公开。各义务教育学校应严格遵照本《通知》要求，招生过程中不

得自行出台政策或另行附加招生条件。

三、加强组织领导

为确保 2023年我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顺利开展，市教

育局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相关股室负责人

为成员的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设在基教股），负责统筹协调招生入学各项工作。各学校也要成

立相应工作机构，切实加强领导，全力做好初中和小学招生入学工

作，确保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四、公办学校招生入学工作

公办学校作为我市义务教育的主体，应严格遵照《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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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义务教育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办法》和自治区、桂林市相关文件精神，按照“学校划片招生、

生源就近入学”的总体目标开展招生入学工作。

（一）招生片区范围。

1.乡镇公办小学。乡镇中心小学，原则上招收划分片区内和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村完小原则上招收本区域内学生。

2.城区公办小学。按照就近入学原则，进一步明确荔浦市滨江

小学、荔城一小、荔城二小、荔城三小、沙洞小学、黄寨小学、沙

街小学、玉雷小学招生片区范围。学校要按照“统筹推进，相互配合，

无缝衔接”的要求，在招生过程中各学校共同做好学区生源甄别、调

配和统筹安置工作，确保辖区内适龄儿童不失学。

3.全市公办初中。各初中招生以辖区生源（辖区，以乡镇为单

位，一个乡镇为一个辖区；辖区生源，指六年级在辖区内就读的学

生，包括本辖区户口和非本辖区户口的学生）为主，接收外辖区生

源的须经市教育局批准。

花篢镇小学毕业生，按就近原则划分到双江中学、大塘中学；

茶城乡统筹调制部分毕业生到修仁镇中；荔城镇小学毕业生，分配

到民族中学、荔城中学后，剩余生源，原则上按户籍（或就近原则）

安排到户籍所在乡镇初中就读。

（二）城区小学招生地段划分。

根据 2023年适龄儿童人口数，对滨江小学招生地段进行临时调

整，具体调整区域如下：“将滨江大市场，大发商贸城 3栋、5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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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归沙洞小学”；“将大发商贸城 2栋、4栋、6栋、8栋划归荔城三

小”；“将大发商贸城 7栋划归荔城二小”。

1.荔浦市滨江小学生源区域：

（1）原金雷小学区域生源。

（2）体育路、体育路一巷、体育路二巷、沙园路（体育路至御

景路）。

（3）御景湾、一号公馆、荔江花园、建兴家园、君临荔江、碧

桂园、荔金路（单号 39号至 139号，双号 48号至 78号）。

（4）区域内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2.荔城一小生源区域：

（1）中山路、荔柳路、打铁行、凤凰路、猫冲巷、水塔巷、大

井头、黄家祠、周家塘、同福巷、城中路 1号至 100号（沙洞村民

除外）。

（2）中北巷、荔平路、建新巷、尚书巷、横排岭、沙子岭、牛

角冲、樟树井、鸟排冲、黄麻坪、荔桂路单号接收到 279号，双号

到家园梦（黄寨村民除外）、荔松路、桂平路、龙口屯、荔新巷。

（3）荔平路、建树巷、菱角巷、上沿江、下沿江、东贸一巷、

东贸二巷、中园路单号 1号至 43号、中园路双号 2号至 24号、荔

浦三中宿舍。

（4）绿美苑、荔景山庄、友联山庄、康郡小区、荔新小区、金

科王府、家园梦、鹏霖别院、景业广场、状元里等新建小区生源。

（5）原属荔城一小生源区域的岭背生源，可以选择荔城一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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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雷小学就读。

（6）增加区域内新建居民住房生源及外来人员生源。

3.荔城二小生源区域：

（1）原划定招收生源地城东、篓园两个区域不变。

（2）迎薰小区、一江名城、荔景花园、滨江花苑、光明小区等

小区生源。

（3）增加区域内新建居民住房生源及外来人员生源。

（4）中园路 136号至 184号。

（5）沙园路（指以荔浦市水务局和荔景酒店之间的望江路为界

向荔浦市汽车站方向范围内）。

（6）大发商贸城 7栋。

4.荔城三小生源区域：

（1）原划定招收生源区域不变——城南街、阳光花园、城中家

园、城中路（沙洞路以东）、兴发巷、广财路。

（2）城中花园、金茂大厦、幸福丽城、佳信花园、德隆园、世

纪商贸城、运昌华府、运昌大厦、桂馨园小区等小区生源。

（3）增加区域内新建居民住房生源及外来人员生源。

（4）大发商贸城 2栋、4栋、6栋、8栋。

5.沙洞小学生源区域：

（1）原划定招收生源区域沙洞社区、城中路（沙洞路以西）不

变。

（2）碧桂花园、广富小区、荔州新城、聚福园、金外滩、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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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社保局—水务局）、水务局宿舍、丽盛小区等新建小区生源。

（3）新建沙洞社区的居民住房生源及外来人员生源。

（4）荔柳路猫冲巷路口（下至荔塔路三号圆盘）至一号圆盘区

域生源。

（5）荔金路：单号 1号至 37号，双号 2号至 46号。

（6）滨江大市场；大发商贸城 3栋、5栋。

6.沙街小学生源区域：

（1）招收原区域生源。洋洞社区生源；滨江南岸单位宿舍、半

岛豪庭、三和家园、蓝泊湾、山水湾等新建小区生源。

（2）区域内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7.黄寨小学、玉雷小学生源区域：

（1）黄寨小学：招收原区域生源；岭松村生源，可选择黄寨小

学就读，也可选择寨脚小学就读。

（2）玉雷小学：招收原区域生源；增加外来人员子女。

（三）城区小学报名办法。

1.凡城区户籍的适龄儿童携带户口簿于规定时间到辖区学校报

名。

2.适龄儿童父母在学校服务范围内有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及完

税发票），携带户口簿、房产证（居住 6个月后方可报名，可用水电

使用缴费凭证作居住依据），于规定时间到辖区学校报名。

3.适龄儿童父母其中一方在城区机关单位工作，携带户口簿、

合法稳定的居住证明和单位证明于规定时间到居住地辖区学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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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4.外来人员进城务工（说明：指户籍登记在外省（区、市）、本

省荔浦市之外县（区）的乡村）其随迁子女就读办法。按照桂林市

教育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在桂林市区接受

义务教育工作的通知》（市教基教〔2018〕25号）要求，按其务工

所在位置，相对就近入学、统筹分配原则，由荔城镇中心学校分配

到城区或城区周边公办学校就读。适龄儿童携带以下相关材料：⑴

外来人员就读子女户口簿。⑵国家规定的企事业单位劳动用工合同

（满 6个月）。⑶父母其中一方在学校辖区地的居住证明，住房租赁

合同等（附出租人的房产证复印件）。于规定时间到荔城中心学校（报

名地点设在荔城三小）报名。

5.荔浦籍进城经商，其随迁子女就读办法。市教育局委托荔城

镇中心学校按照其经商所在位置，相对就近入学、统筹分配原则，

分配学生到城区或城区周边公办学校报名。报名后，如果相对就近

学校确实无法安排就读的，再由荔城镇中心学校进行调剂分配。适

龄儿童携带以下相关材料：⑴外来人员就读子女户口簿；⑵合法稳

定的居住证明；⑶父母的其中一方在县城经商营业执照（办证截止

2023年 3月 1日，即办证满 6个月）于规定时间到相应学校报名。

6.保障优待群体入学。按照《关于印发〈驻桂林部队军人子女

教育优待办法（试行）〉的通知》（市教基教〔2015〕23号）、《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

工作的通知》（市公通〔2018〕54号）、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



更正重印件，以此为准。

- 9 -

消防救援人员子女教育优待办法（试行）》的通知（桂消〔2019〕28

号）、《关于做好桂林市高层次人才和企业人员子女入学工作的通知》

（市教基教〔2019〕16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管武装工作大力增

强军事职业吸引力和军人职业荣誉感的实施方案》（荔办发〔2022〕

8 号）等文件规定，由相关部门提供优待就学函，以便做好相关特

殊人员子女入学工作。

以上 1—6项规定提交的材料均要提供原件及复印件（户口簿需

复印户主页和适龄儿童页）。

五、民办学校招生入学工作

荔浦云惠附属实验学校，在全市范围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

六、招生计划

2023年荔浦市各乡镇小学一年级新生招生计划表

乡镇 招生班级 招生人数 备注

东昌镇 8 357

新坪镇 8 365

杜莫镇 8 265

龙怀乡 5 102

青山镇 14 531

修仁镇 12 471

茶城乡 5 79

蒲芦乡 4 49

大塘镇 8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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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篢镇 8 110

双江镇 12 372

马岭镇 17 578

荔城镇 45 2300

云惠附属实验学校 2 60

荔浦市合计 156 5944

备注：

1.荔城镇各小学报名时间定于 6月 24日至 6月 25日。

2.各乡镇报名时间由乡镇中心学校自行确定。凡年满 6 周岁的

适龄儿童可报读（即 2017年 8月 31日以前出生）。

2023年荔浦市初级中学一年级新生招生计划表

招生学校
招生计划

备注
班 人

东昌镇初级中学 4 200 1.青山中学招收龙怀乡、青

山镇、茶城乡、蒲芦乡四个辖区

生源；

2.修仁镇中学招收修仁镇及

茶城乡部分生源；

3.大塘中学招收大塘镇及花

篢镇部分生源。双江中学招收双

江镇及花篢镇部分生源；

4.荔城中学招收荔城镇生源;

5.荔城镇富余生源，按户籍

（或就近原则）分流到东昌中学、

新坪镇初级中学 6 330

杜莫镇初级中学 6 330

青山镇初级中学 9 495

修仁镇初级中学 6 330

大塘镇初级中学 4 220

双江镇初级中学 6 330

马岭镇初级中学 8 440

荔城镇初级中学 10 550

荔浦市民族中学 11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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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坪中学、杜莫中学、青山中学、

马岭镇中。

荔浦市荔浦中学 3 120

云惠附属实验学校 2 60

荔浦市合计 76 4005

备注：

1.初级中学招生班额，原则上控制在 55人以内/班。

2.各初中招收外辖区生源，须经教育局批准，否则不给办理学

籍，初中毕业时不享受自治区示范高中学区生资格。

七、招生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城区小学招生程序及时间安排

1.报名、统计：2023年 6月 24日至 6月 25日。

城区所有适龄儿童（2017年 8月 31日以前出生）、需就读城区

小学的适龄儿童，持相关证明材料和《2023年荔浦市小学一年级新

生报名表》（见附件 1），于 2023年 6月 24日至 6月 25日，到区域

内学校报名，逾期不再受理。

报名提交的材料均要原件及复印件（审核后退还原件，复印件

留学校存档备查）。请各校按照申报适龄儿童类别顺序，务必于 6

月 27日 17:00前，将《2023年荔浦市小学一年级新生报名汇总表》

（见附件 2）纸质材料（加盖公章）和电子文档报荔城镇中心学校

审核。

2.审核材料：2023年 6月 29日至 6月 30日。

荔城镇中心学校组织人员，到公安局户籍科、房管所、市场监

管局等部门实地调查了解、核实所有学生申报情况；如有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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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查实，不予安排就读。

3.张榜公示：2023年 7月 5日至 7月 6日。

各学校在醒目位置公布审核通过的学生名单，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

4.录取新生：2023年 7月 7日。

各学校录取新生。市教育局按照相对就近、统筹分配、公开透

明原则分配、调剂学生。

录取办法：

①第一批次，录取户口在本学区的生源；

②第二批次，录取户口不在本学区，但有房产（入住满 6个月）

在本学区的生源；

③第三批次，录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④当本学区生源超过招生计划时，则由市教育局调剂到城内其

他学区。当城内其他学区也没有空余学位时，则调剂到周边学校。

5.发放入学通知书：2023年 7月 8日。

7月 7日前，各学校印制入学通知书，加盖本校公章和荔城镇

中心学校公章。被录取学生持本人或父母身份证，于 7月 8日到录

取学校领取入学通知书。

（二）乡镇小学由各乡镇中心学校根据本通知自行确定招生程

序和时间。

（三）各初中报名时间：7 月 7 日至 7 月 8 日；录取时间：7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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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工作要求

（一）做好小学新生招录信息收集、整理和录入工作。荔城镇

中心学校对城区学校的《2023 年荔浦市小学一年级新生报名汇总

表》及报名儿童的户籍、房产证等材料进行核实。各乡镇中心学校、

初级中学招生结束后，将《荔浦市 2023—2024学年度中（小）学新

生花名册》（见附件 3）汇总后，上交市教育局基教股。

（二）做好中小学毕业学生信息收集、整理和录入工作。为做

好小升初的无缝对接，确保所有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各初中、小

学填写好《荔浦市 2022—2023学年度中（小）学毕业生花名册》（见

附件 4），适龄残疾学生需随班就读的（持残疾证者），应在“备注栏”

注明“随班就读”字样。各乡镇中心学校、初级中学，应于规定时间

将汇总的《荔浦市 2022—2023学年度中（小）学毕业生花名册》（小

学由乡镇中心学校汇总）的纸质材料、电子文档，于 7月 15日前上

报市教育局基教股。

（三）加强编班管理和学籍管理。各义务教育学校要规范实施

学生随机均衡编班，严禁以任何名义设立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

特长班，不得以分层走班等形式变相分快慢班。要加强中小学生学

籍管理，新生电子学籍注册工作须于 10月 15日前全部完成，休学、

转学等业务要在 10个工作日内核办完毕。各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按

照国家和自治区中小学生学籍管理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学生学籍

管理，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严禁为

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的学生办理学籍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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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

（一）各学校要做好招生政策宣传工作。通过宣传栏、家长会、

微信群等形式，宣传 2023年荔浦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的有关政策和

时间安排。严格按政策办事，按规程办事，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因工作不负责等原因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由相

关部门对责任人严肃问责。

（二）各学校要严格按照招生范围和招生计划招生，不得随意

扩大招生范围和招生规模。各招生学校对市教育局、中心学校分配

的学生，不得拒收。

（三）严格落实教育部“十项严禁”和桂林市“六个不准”、“五个

一律”纪律要求，对违规招生的学校，将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通报

批评、限期整改、移交纪检部门等处理。

（四）城内学校的招生简章必须经教育局基教股审核后方可向

社会公布。

十、2023年荔浦市义务教育招生录取办法解释权属荔浦市教育

局

附件：1.2023年荔浦市小学一年级新生报名表

2.2023年荔浦市小学一年级新生报名汇总表

3.荔浦市 2023—2024学年度中（小）学新生花名册

4.荔浦市 2022—2023学年度中（小）学毕业生花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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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荔浦市小学一年级新生报名表

报名号
儿童
姓名

性别

出生
日期

毕业幼
儿园

儿童身份证号

儿童健康状况
（特异体质）

户口簿
住址

户口
本号

户主与
儿童关系

房产证
住址

房产
证号

产权登
记日期

实际居
住地

产权人
产权人与
儿童关系

称谓 姓名 学历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

第一监
护人

第二监
护人

家长承诺

本表所填信息与提供的证件材料全部真实，如有虚假，责任自负。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材料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二寸

免冠照片



更正重印件，以此为准。

- 16 -

附件 2：

2023 年荔浦市小学一年级新生报名汇总表

填报学校： 填报日期：2023 年 月 日

报

名

序

号

儿童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

人姓

名

联系电话
户口簿住

址
房产证住址 实际居住地 就读依据

申

报

类

别

教育局

审核意

见

备注：就读依据和申报类别按招生工作通知中的学生就读办法的 6 小点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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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荔浦市 学校 2023—2024 学年度中（小）学新生花名册

填报学校： 填报日期：2023 年 月 日

序

号

学校名

称

年

班

级

身份证号 学 籍 号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家庭住址

家长姓

名
联系电话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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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荔浦市 学校 2022—2023 学年度中（小）学毕业生花名册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2023 年 月 日

序

号
学校名称

年

级

学 籍

号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家庭住址 家长姓名 联系电话

毕业后去向

（就读学校）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注：1.年级小学填写 2017 级，初中填写 2020 级；2.学籍号与身份证号不一致的，在备注栏填写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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